
附件 6-1: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说明

1、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未按要求提

供或相关内容表述不清的或内容不全的，将不予认可。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规定，本项目在评审中对监狱企

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价格扣除政策。监狱企业作为供应商须提

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

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扫描件，否则不予认定。

3、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

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规定，本项目在评审中

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价格扣除政策。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作为供应商须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否则不予

认定。

4、供应商对所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负责，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将相关

内容进行公示，因弄虚作假导致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相关证明资料附后。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嵩县残

疾人联合会（单位名称）的 2025 年嵩县残疾人联合会 7 岁以上残疾人

精准康复服务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

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多脚手杖、手杖、带座手杖、洗浴椅/凳、腋拐、助行器、坐便

椅（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

造商为衡水金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

业收入为 2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定位手表（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英得尔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70

人，营业收入为 46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放大镜（片）、低视力眼镜、盲杖、闪光门铃、生活自助器、智

能网络听书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广东鸿瑞康复设备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8

人，营业收入为 3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普通轮椅（带便）（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

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互邦智能康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48 人，营业收入为 46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350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助听器（盒式）（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

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中山市小榄镇森蓝电子厂（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40 人，营业收入为 28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防压疮床垫（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行业：制造商为烟台晨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3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 多功能护理床 （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

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衡水鑫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35 人，营业收入为 3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20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电子血压计 （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228 人，营业收入为 15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266.4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 筋膜枪 （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深蓝电器（温州）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8

人，营业收入为 2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

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供应商（企业电子章）：河南省舒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11 月 04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

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

3、供应商应按采购货物清单中所列标的名称逐一列明所属行业。如



多个标的名称属于同一个行业且为同一制造商的，可合并到一条中列

明，但必须将可合并的标的名称全部列明，不得进行省略或简写。未按

要求填写的将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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